【實用技能學程宣導 Q & A】
Q1.何謂「實用技能學程」？與「實用技能班」有何不同？

A. 實用技能學程為實用技能班的改革方案，係針對當前的實際需求和缺失，檢討改進以群（類）科設置，其招生對象和課程內涵「以就業技能為導向」的教育理念並未改變。

Q2.實用技能學程的入學條件與方式有無改變？

A. 實用技能學程的入學條件仍以選讀國中技藝教育學程及對技職教育有興趣的國中畢業生為優先；其入學方式亦以分發為主，與現行方式相同。

Q3.實用技能學程與進修學校之科班有何不同？

A. 實用技能學程與進修學校之不同處有：

   1.課程內涵不同－實用技能學程以實用之就業技能為主，輔以必需之理論，艱深理論課程較少。

   2.註冊費用不同－實用技能學程第一年段免收學費用，二、三年才比照職校收費，學費負擔較輕。

   3.畢業資格不同－修畢實用技能學程年段課程，成績及格，由學校發給分段修業證明書，修畢三年段課程，實得學分數多於150學分時，則發給職業學校畢業證書，此證書與職校相同，非資格證明書。

※實用技能學程另有與進修學校和職校不同之處，請就近洽詢辦理學校。

Q4.實用技能學程有那些科別可選擇讀？

A. 實用技能學程所設置的科別與現行實用技能班並無改變，仍為單位行業衍生科別，但學校應依其教育目標及課程重點，決定隸屬於十三群中之群別。

※科別之設置請向就近學校或國中輔導室洽問。

Q5.實用技能學程的十三群是什麼？

A. 高職實用技能學程的十三群係銜接國中技藝教育學程的十三群，兩者之群別均相同，即：

1.機械群、
2.動力機械群、
3.電機與電子群、
4.化工群、
5.土木與建築群、

6.商業群、
7.農業群、

8.家政群、


9.餐旅群、
10.水產群、
11.海事群、
12.設計群、

13.食品群。

Q6.就讀實用技能學程畢業後可以升學嗎？

A. 持有高中高職畢業證書或同等資格者均可升學，但各類型學校有其不同的教育目標，實用技能學程係以就業為導向，課程內涵以實用技能為主，並非以四技二專升學考試科目為導向。

Q7.實用技能學程的上課時間是日間還是夜間？

A. 實用技能學程的上課時間係賦予學校的辦學自主，學校可依自身條件及實際需求，自行決定在白天或夜間上課。

Q8.何謂年段式課程？

A. 年段式課程係在同一年段（級）的課程中，採專精學習某一就業（職場）技能，如西服科第一年段學襯衫製作、第二年段學西褲製作、第三年段學西裝上衣製作，讓學畢第一年段課程之學生有能力製作襯衫，而非僅學會一些基礎技能而無獨立製作成品之能力。

Q9.新修訂「實用技能學程課程綱要」有那些特色？

A. 新修訂之「實用技能學程課程綱要」為兼顧教育改革策略及學生需求，融入「技職教育體系課程」之架構和「後期中等教育共同核心課程」之內涵，期能提供選讀實用技能學程之學生健全發展之機會，其特色有：

1.採學年學分制，齊一「後期中等教育」學分核計方式。

2.酌增一般科目，提升學生通識素養。

3.採群科架構，部頒課程僅含一般科目和群核心科目之課程綱要，各科別之課程係由各校依學生就業需要規劃為校訂科目，賦予學校辦學自主空間。

4.驟減第三年段部訂必修科目學分數，俾利加強就業前之學習，提升就業能力。

5.堅持年段式就業導向課程，加強實用之就業技能訓練。

Q10.夜間上課的實用技能學程，學生是否須利用週六、週日或寒暑假補上課才能取得畢業証書？

A.  根據職業學校法規定實用技能學程學生必須修滿150學分，始能取得畢業証書。夜間上課實用技能學程學生可利用下述三種方式，補充不足之學分。

1.夜間上課的實用技能學程學生可利用日間至職場取得工作經驗，向就讀學校申請採計為畢業學分。

2.參加技能証照檢定及格後，向就讀學校申請採計為畢業學分。

3.未能取得職場工作經驗及獲得技能證照者，得選讀其他學程採計為畢業學分。

Q11.實用技能學程學生，是否應通過資格考，才能取得畢業証書？

A.  實用技能學程學生只要依規定修得150學分，不必經過資格考，即能授予畢業証書。

Q12.實用技能學程學生，是否只能取得修業証明書，無法取得畢業証書？

A.  根據職業學校法規定，實用技能學程學生只要修得150學分即授予畢業証書。

Q13.倘對「國中技藝教育學程」或「實用技能學程」有疑問，可到何處洽問？

A.  可向下列單位詢問或索取資料。

1.國中學校輔導室。

2.辦理實用技能班之高中職校。

3.縣市政府教育局。

4.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及台北市、高雄市教育局。

Q14.當學生部份科目成績不及格時，可否以職場經驗或技能證照採計之學分替代？

A.  職場經驗及技能證照，係提供夜間上課之實用技能學程學生補足畢業所需的150學分。學生部份科目成績不及格仍應辦理重修。

Q15.自然領域包含物理、化學及生物三科目，學校任選4學分，是否三個科目都要開課？

A.  為符合「後期中等教育共同核心課程指引」之規範及呼應「職業學校課程暫行綱要」，自然領域的物理、化學及生物三個科目均應開課，至少開課1學分。

Q16.服兵役後之實用技能學程學生，可否免修國防通識課程？

A.  已服完兵役或可免兵役者，仍應修習國防通識。

Q17.為齊一後中學制，第二、三年段體育8學分是否訂為必修一般科目？

A.  日間上課之班級校訂科目20%中應含第二、三年段的體育8學分。
資料來源: 技藝教育資訊網 http://140.122.71.231/Rtae/
